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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服務躍升執行成果報告 

陳報機關：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

資料時間：112年 7至 12月 

一、基礎服務 

(一)服務一致及正確 

1.申辦業務標準作業流程訂定情形 

  (1)為民服務中心標示為民服務工作主要作業流程共 6項： 

①便利人民言詞申告。 

②辦理具保責付。 

③報驗案件處理。 

④免費供應羈押候保被告餐點。 

⑤證人鑑定人日旅費領取流程。 

⑥聲請易科罰金流程。 

(2)檔案應用專區標示應用作業流程計 1項 

受理檔案應用作業流程。 

(3)執行科標示聲請作業流程共 3項： 

①聲請易服社會勞動。 

②聲請易科罰金。 

③發還刑事保證金。 

(4)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建置各式流程圖共 5項 

①為民服務工作流程：包括便利人民言詞申告，辦理具保

責付、報驗案件處理、免費供應羈押候保被告餐點、證

人鑑定人日旅費領取流程、聲請易科罰金流程。 

②刑事保證金單一窗口流程圖。 

③申請政府資訊公開流程圖及本署提供政府資訊作業流

程。 

④檔案開放應用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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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流程圖。 

 (5)本署外部網站建置業務專區共 4 項，相關法令規範、作

業流程均置放於專區內以利民眾使用： 

①緩起訴資訊專區。 

②社會勞動專區。 

③修復式司法專區。 

④廉政專區。 

(6)本署署外部網站提供機關介紹，使民眾清楚了解本署職

掌及各科室業務範圍，以下說明： 

①機關簡介：包含本署管轄區域、科室業務簡介。 

②民眾導閱：包含地圖導閱、樓層介紹。 

③訴訟輔導：包含民眾聲請事項一覽表、應訊需知。 

④司法保護園地：包含司法保護簡介、成年觀護制度、

更生保護會新竹分會及犯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新竹分會簡介。 

     本署提供申辦業務標準作業流程訂定比率為 100%。 

2.服務及時性 

(1)民眾可透過為民服務中心單一窗口、檢舉專線、檢察長信

箱、法務部便民 E化系統等各項管道，以臨櫃、電話、傳

真受理申辦或檢舉事項，本署有專人辦理，在偵查不公開

原則下，經專責人員核對身分無訛後，就訴訟程序事項予

以即時說明回覆；如涉及具體案件內容，則轉請承辦人員

辦理。如時間緊迫，則先以電話聯繫，再以電子郵件或書

面回覆。提供民眾查詢時，將其可能預見的情形加以說明，

並給予程序上的諮詢，使其更加了解司法流程並提供犯

罪保護及法律扶助的資訊，以提昇為民服務的延續性。

112 年 7 月至 12 月為民服務中心回應民眾查詢案件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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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3251件。 

(2)民眾就案件所為聲請事項，依規定分「聲他」或「執聲他」

案，承辦人於 10 日內答覆，如非能即時處理而需調卷查

明者，列入管考，未於 10 日內答覆者，催請承辦股儘速

辦理。112年 7月至 12月，本署受理民眾聲請事項分「聲

他」、「執聲他」案件數合計 1641 件。 

(3)本署執行科辦理執行案件，均預留適當時日以執行通知書

通知受刑人，如受刑人係自動報到，執行科隨時受理，112

年 7月至 12月受理受刑人自動到案件數 16件。 

(4)於本署傳票及信封上印製本署聯絡電話及服務專線，於本

署網站亦可查詢各股承辦人電話分機，民眾有相關疑問，

能即時與承辦單位聯絡，本署紀錄科、執行科、法警室、

觀護人室均有提供直接答覆服務。 

3.服務人員專業度 

(1)為民服務中心訴訟輔導業務，由研考科長協助訴訟輔導中

心同仁為民眾訴訟輔導，本署選派對案件流程，偵查、執

行業務熟稔之人員擔任，秉持溫和耐心的態度，詳細完整

說明訴訟程序，讓民眾能獲得滿意的答覆。本署藉由不定

期為民服務考核及辦理電話禮貌測試，惕勵同仁提升服務

品質與禮儀態度。另選派具有服務熱忱之志工擔任第一線

引導服務工作，本署每月抽測 4 人次，112 年 7 月至 12

月共辦理抽測 24次，同仁均能提供正確且完整的答覆。 

(2)對於民眾常提出之檢察業務各項問題，本署分別製成常見

訴訟問題 Q&A、法律常識問答、生活法律介紹、反詐騙訊

息宣導、常見法律問題、社會勞動有關問題、緩起訴處分

Q&A及修復式司法簡介等問答建置於本署網站，供民眾查

詢，讓民眾能以更便利、更及時的方式了解訴訟流程。 



 

4 

(3)鼓勵同仁積極參加研習，增進辦案能力，112年 7至 12月

本署選派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參與法務部、高檢署或其他

機關(構)舉辦之研習及教育訓練 15場，人數 22人。 

 (4)藉由檢察官會議就偵辦案件經驗分享與交流，增進專業知

識、互相學習與成長。 

 (5)本署按季均召開兒少、兒虐及人口販運會議，並於每次會

議當中，提出個案通報流程、證物保存以及早期介入等程

序問題加以討論、研擬策進方案，同時結合警政、社政、衛

政、教育、醫療等機構，適時調整流程與討論，以求資源合

理分配與效能最大化。  

(二)服務友善 

1、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

(1)核心設施 

A.單一窗口服務櫃檯： 

本署為民服務中心採用單一窗口之一元化服務，設置「收

文、收狀」、「發還刑事保證金」、「領取證人鑑定人日

旅費」「領取通譯費」、「繳納罰金」、「訴訟輔導」、

「檔案應用申請」等申辦窗口，各窗口以編號區分，主動

檢討服務流程，跨越單位隔閡，提供民眾隨到隨辦，即時

受理，快速便捷的全功能服務。民眾只要到本署為民服

務中心，即可申辨各種事項，不需奔波於不同科室之間，

達到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精神。降低櫃檯高度以貼近民

眾，讓洽公民眾感受禮遇與尊重。 

B.機關資訊導覽： 

(A)本署在全球資訊網設置網站導覽系統，建置本署機關

簡介、民眾導覽、為民服務、訴訟輔導、常見訴訟程序

Q&A、各類書類及表單下載、法律宣導及教育、電子公

布欄、新聞稿及各項業務專區等，提供民眾上網查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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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業務之導覽功能。  

(B)為便利來署民眾自行瞭解本署各項業務及設施等，於

機關入口大廳設有機關業務資訊多媒體導覽機供民眾

查閱。 

C.動線指標及引導標示： 

本署服務項目、動線引導均標示清淅；於大廳入口處設有

大樓平面圖及方向引導，方便民眾迅速找到洽公處所。 

D.無障礙設施： 

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方便與安全的無障礙設施，本署設有

無障礙斜坡道、身心障礙專用電梯、身心障礙專用化妝

室；無障礙電梯-設有點字設施、語音系統及電梯加裝扶

手，降低公共電話、申告鈴高度，符合使用者需求。於大

門入口處設有「愛心鈴」，若行動不便民眾來署，能即時

提供服務，司法志工會主動提供輪椅並為其服務，於民

眾停車場提供殘障人士專用停車位。 

     E.母嬰哺乳室： 

本署於1樓西側當事人休息室旁設置母嬰哺乳室，提供嬰

兒車、嬰兒床、換尿布台、電冰箱、洗手台、沙發椅，使

用方便。 

     F.當事人休息區： 

本署1樓西側的當事人休息區內裝設電視機、自動販賣機、

飲水機，提供報紙雜誌、法律宣導摺頁，民眾在此暫作休

息，能舒緩出庭的緊張壓力。 

G.設置無線上網熱點： 

本署偵查庭外當事人等候區設有「i  Taiwan」無線上網

服務熱點供免費使用，本署資訊人員定期測試服務系統，

提供更便利服務場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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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2)一般設施 

A.為民服務中心提供書寫桌椅、文具、各式書狀例稿、六法

全書、法律常識宣導文宣、報紙、老花眼鏡，另設置影

印機1部供民眾查詢使用，牆面有為民服務工作流程、檔

案應用作業流程；執行科牆面則有聲請易服肚會勞動、

聲請易科罰金、發還刑事保證金流程圖，方便民眾參閱。 

B.當事人報到系統： 

  法警室報到窗口設「當事人報到系統(Qrcode系統)」，提

供當事人持傳票、通知書自行辦理報到，落實電子化為

民服務。 

C.偵查庭電子顯示螢幕： 

本署厲行準時開庭，各個偵查庭及詢問室外均設置有開

庭進度電子顯示螢幕，民眾由顯示螢幕暸解案件開庭進

度，能掌握時間，不必枯等久候。 

D.證人指認室： 

為避免檢舉人、證人因曝光蒙受不測，以及加強保護性侵

害、家庭暴力被害人，本署設有指認室供檢舉人、被害人

指認，減少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。 

E.遠距訊問作業系統: 

減少長途提解人犯風險，避免當事人證人舟車勞頓，本署

設置視訊網路，聯結本署與當事人所在地之法院、檢察

署、監獄、看守所寬頻網路進行訊問。大幅提升效率，減

少訴訟成本。本署112年7月至12月進行遠距視訊共計782

次。 

F.新收人犯處理情形顯示器： 

本署對於移送偵辦之人犯均即時處理，在法警室報到處

上方有新收人犯處理情形顯示器，將所收人犯處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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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螢幕上。家屬能即時暸解移送人犯案件處理進度及

檢察官諭知事項。 

G.溫馨談話室： 

本署辦公大樓3樓設有溫馨談話室，地點隱密，被害人或

證人使用西北側電梯或樓梯出入，能避開其他來署開庭

或洽公之民眾。談話室內擺設舒適沙發、投射和煦燈光，

環境溫馨有親和力，被害人或證人在緩和氣氛中陳述，

免除不安與恐慌情緒。對年幼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

人，本署備有偵訊輔助娃娃輔助其陳述。 

H.公共區域充電設備： 

為民服務中心、當事人休息室均提供通訊充電服務設備，

供有需求之民眾使用。 

(3)其他設施 

A.本署業務以偵查為主，民眾進到大門入口處，右邊是為

民服務中心，設有服務台，同仁均具有服務熱忱，主動

協助洽公民眾。左邊是法警室，民眾辦理出庭報到後，

依指示標誌即可到達偵查庭。 

B.為民服務中心、執行科均提供書寫桌、文具、座椅、報

章雜誌，洽公動線流暢，環境明亮、整潔。 

C.本署偵查庭外備有座椅、飲水機、電視播放法律宣導影

片及新聞頻導，並提供寬頻網路，空間設計人性化、親

民化。等候區設民眾意見箱，民眾可提供改善意見。 

D.本署大廳及偵查庭等候區外中庭花木扶疏，民眾可透過

玻璃牆面欣賞戶外景緻，舒緩思緒，做好應訊準備。 

E.一樓東、西側盥洗設備，設男、女、無障礙廁所，符合

使用需求，廁所內隨時保持整潔，免費提供衛生紙、洗

手乳、擦手巾等，並設置警鈴，與法警室警示系統連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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盥洗間旁設茶水間或飲水機，提供熱、溫、冷水及免洗

杯使用。  

F.為解決民眾停車問題，本署辦公大樓西側設有免費之當

事人汽機車停車場，供洽公民眾使用。 

G.延長服務時間：為民服務中心中午時段不休息，提供服

務方便民眾洽公；法警室設置夜間申辦窗口，下班時間

及放假日由法警室代收書狀，提供全天候便民服務。 

    H、本署提供安全、整潔洽公環境，每日均有專人檢查、清

掃、維護，保持公共環境整潔舒適。 

2.網站使用便利性 

(1)本署資訊網配合政府電子化入口網MYGov提供分類檢索： 

檢索分類包括：本署簡介、民眾導覽、為民服務、新聞稿、

常見刑事訴訟程序Q&A、訴訟輔導、書類及表單下載、法律

宣導及教育、電子公布欄、社會勞動專區、反賄選專區、

戒毒專區、緩起訴資訊專區、廉政專區、修復式司法專區、

司法保護園地、重大政策、就業資訊、統計園地、政府資

訊公開服務、雙語詞彙對照表、活動專區等分類檢索查詢。 

首頁提供網站導覽、全文檢索查詢等分類檢索服務，網站

設計活潑生動，。 

   (2)本署資訊網連結「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」服務平

台： 

本署於全球資訊網「為民服務」單元連結「法務部便民服

務線上申辦系統」服務平台，可超連結至「法務部非憑證

作業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」及「法務部憑證作業便民服

務線上申辦系統」，提供各項申辦業務申請表及線上申辦

服務。 

本署選派服務態度親切熟悉訴訟程序之同仁專人受理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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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及現場申辦服務。 

(3)憑證作業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： 

法務部憑證作業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，提供民眾申辦業

務的申請表及線上申辦服務，其中檢察機關部分提供聲請

案移法院併自訴案審理、聲請傳喚證人／鑑定人……等，

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身分驗證，即可申辦及查詢進度，達

到便民的效果。本署 112 年 7 至 12 月辦理憑證作業便民

服務 68件。 

(4)檢察長電子信箱： 

本署提供提供檢察長電子信箱，方便民眾即時反映問題，

每日由政風室負責開啟檢察長信箱，陳送檢察長核示後一

一回覆，若有速件，則先以電話答覆。本署 112年 7至 12

月受理檢察長信箱共 127 件。 

(5)常用書狀及表單供民眾下載： 

本署全球資訊網「表單及書狀下載」單元提供訴訟常用表

單、英文書狀等共 142種，供民眾下載使用。 

(6)開庭進度線上查詢： 

本署製發之傳票會提供 1 組查詢序號，民眾透過序號可至

本署資訊網查詢當日偵查庭開庭進度，掌握開庭時間。 

(7)本署外網「最新法規資訊」連結至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，

民眾上網可查詢相關之法律、法規命令、行政規則、地方法

規、判例、大法官解釋，保障自身權益。 

(8)本署外網設有本署 Youtube 影音頻道，播放法律宣導及相

關政策宣導影音資料，為本署與民眾互動管道之一。 

3.服務行為的友善性 

(1)本署辦公大樓之規畫設計，以親民便民為主軸，1樓辦公大

樓入口處之左、右兩側分別是法警室與為民服務中心，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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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大廳即是偵查庭，標示清楚，動線清淅。為民服務中心訴

訟輔導由研考科長及熟悉訴訟程序之同仁協助民眾辨理聲

請事項，並為民眾解答法律問題，112年7至12月訴訟輔導

服務件數3292件。 

(2)科室主管隨時走動式服務，針對本署各項服務、安全措施、

設施設備及環境整潔作檢測。 

(3)為提升本署同仁電話禮貌，每月由研考科對本署同仁進行

測試，適時宣導改進。研考科112年7至12月測試20人次，

測試結果均為優良，測試單位為法警室、紀錄科、執行科、

觀護人室及為民服務中心。 

4.服務資訊透明度 

(1)資訊公開 

A.本署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規定，主動公開相關法

令及重要資訊包括提供本署簡介、組織、職掌、地址、

電話、傳真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張貼於本署網站上。 

(A）本署全球資訊網網址：http://www.scc.gov.tw 

(B）政府資訊公開服務專區如下： 

a.政府資訊公開服務導覽 

b.法律、解釋彙編與宣導參考文件 

c.檔案應用 

d.應主動公開政府資訊 

e.申請規定與表單下載 

f.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資訊 

g.內部控制制度 

h.公務出國專區 

i.會計專區 

j.政策宣導廣告專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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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B、網站依主題設置專區： 

(A)、新聞稿專區。 

(B)、緩起訴資訊專區。 

(C)、社會勞動專區。 

(D)、修復式司法專區。 

(E)、廉政專區。 

(F)、反賄選專區。 

(G)、戒毒專區。 

(H)其他開放資訊： 

a.常見刑事訴訟程序Q&A。 

b.訴訟輔導。 

c.新竹縣市免費法律諮詢/服務時間。 

d.新竹縣市各調解委員會服務地點及電話。 

e.辦理民眾聲請事項一覽表。 

f.應訊須知。 

g.法律宣導及教育。 

h.電子公佈欄。 

i.偵查終結公告。 

j.統計園地。 

k.重大政策。 

l.聲請書狀及表單下載。 

C、資訊內容正確 

(A)網頁資訊內容，均先陳核奉准後張貼本署網站，統計

園地（含檢察統計、為民服務統計」）每月更新。 

(B)網頁查核小組定期檢討網頁維護妥適性。  

(C)網頁資訊更新作業由各科室主管依權責檢視網頁資

料，如發現網頁資料需更新或錯誤、過期等情形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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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簽請核可後通知資訊室更新。 

(D)網頁由資訊室統籌維護、推動及聯絡事宜，並隨時檢

測網站是否遭破壞，若遇網頁內容更新，則即時檢測。 

(2)資料開放 

政府施政透明、提升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議題是世界各國政

府推動的趨勢，經由政府資料的開放，可促使跨機關資料

流通，提升施政效能，滿足民眾需求，以強化民眾監督政

府的力量。 

A、本署為方便民眾或機關團體申請應用檔案資料，依據

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、政府資訊公開法、檔案法第 17

至 21 條暨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21 章規定，訂定

本署檔案開放應用作業要點，民眾或機關團體得依該

要點申請應用本署檔案。 

B、本署 1 樓為民服務中心設有檔案應用申請處所，民眾

向本署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可填具檔案應用

申請書或以書面向本署提出申請，本署並另於本署全

球資訊網「政府資訊公開服務」之「檔案應用」單元，

提供民眾檔案應用作業流程表及申請表單下載服務。 

(3)案件查詢管道 

A、民眾如就案件有任何疑問，均可透過檢察長信箱、單

一申辦窗口、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、為民服

務中心向本署進行查詢。 

B、本署傳票及信封上均印製本署聯絡電話及服務專線，

於本署網站亦可查詢各股承辦人電話分機，民眾如有

相關疑問，可即時與承辦單位聯絡，本署紀錄科、執

行科、法警室、觀護人室均有提供直接答覆服務。 

C、本署在不影響偵查不公開原則下，經專責人員核對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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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無訛後，就訴訟程序事項予以即時說明；若涉及個

案查詢，則轉請承辨股回覆。 

 

二、服務遞送 

(一)服務便捷 

A.臨櫃辦理案件 

(A)收文櫃檯：當事人提出之各式訴訟書狀，司法警察機

關移送書及其他機關各式來文，採單一窗口收文，登

錄電腦，便於查詢。112年7至12月辦理收文件數26123

件。 

(B)訴訟輔導櫃檯：提供民眾案件查詢服務並提供各項書

狀表格、輔導撰狀、增發相驗屍體證明書、法律諮詢。

112年7至12月訴訟輔導服務件數4435件。 

(C)出納櫃檯：民眾至置領取刑事保證金、證人鑑定人日

旅費、通譯費、繳納罰金、緩起訴處分金等，單一窗

口人員依規定辨理。112年7至12月發還刑事保證金件

數256件；發還贓證物保管款44件；發給證人鑑定人日

旅費1153件、通譯費227件。 

(D)為方便民眾告訴、告發、檢舉或自首，本署於辦公大

樓大門左側設有申告鈴，24小時受理民眾申告檢舉，

民眾只需向法警室表明欲申告，法警室即報通值日檢

察官受理並引導民眾至偵查庭，民眾無需撰狀，即可

由檢察官受理並製作筆錄，可節省民眾訴訟時間。112

年7月至12月受理民眾申告件數50件。 

B.非臨櫃辦理案件： 

(A)檢察長電子信箱： 

本署檢察長電子信箱，每日由政風室負責開啟檢察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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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箱，陳送檢察長核示後一一回覆，若有速件，則先以

電話答覆。本署 112 年 7 至 12 月受理檢察長信箱共

127件。 

(B)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：本署於全球資訊網「為

民服務」單元連結可超連結至「法務部非憑證作業便民

服務線上申辦系統」及「法務部憑證作業便民服務線上

申辦系統」，提供申請表及線上申辦服務。本署專人受

理線上及現場申辦服務。節省當事人往返時間及避免

人車勞頓。本署 112年 7 至 12月辦理憑證作業便民服

務共 68件。 

C. 特殊服務 

(A)受理司法相驗，隨報隨驗，當天驗畢：檢察官相驗結

束後一次發給死者家屬10份相驗屍體證明書，減少死

者家屬因證明書不敷使用，而需聲請增發之情形。112

年7月至12月受理司法相驗件數420件。 

(B)提供犯罪被害人權益手冊－檢察官於相驗案件時，隨

時攜帶犯罪被害人權益手冊，遇有犯罪行為被害者，

即提供上開手冊，輔導聲請犯罪被害補償，保障被害

人權益。 

 

(二)服務可近性 

1、促進民眾瞭解施政內容及服務績效 

A.施政宣導：內容包括施政計畫、法律宣導、預防犯罪、

為民服務等，張貼於本署外網及透過各項活動或與學校、

機關合作推廣宣導。 

B.執行方式： 

(A)將施政計畫、公共工程採購契約、為民服務執行計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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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民服務統計報告與研究報告、組織職掌與聯絡方式，

為民服務白皮書、訴訟輔導、常見法律問題、各項活

動等資訊張貼於網站。 

(B)印製為民服務手冊、為民服務白皮書供民眾索取閱覽，

相關文宣放置於為民服務中心及當事人休息室，供民

眾索取閱覽。 

(C)辦理宣導活動：指派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觀護人至

學校、機關團體進行法律宣導。112年7月至12月共進

行宣導959場次。 

(D)舉辦學校、機關團體參訪活動，介紹地檢署業務職掌

及參觀偵查庭等各項設施，並作本署業務簡介影片介

紹，讓民眾更加瞭解地檢署以達宣導效果。 

2、提供案件主動通知及確認功能 

(1)民眾可透過本署檢察長信箱、單一申辦窗口、法務部便

民 e 化系統、電話、傳真申辦各項事項及檢舉，本署設

專人立即查明辦理，主動回覆。對於需送承辦股查明者，

依規定分聲他或執聲他案於 10日內答覆，非能即時查明

回覆者，列入管考。112年 7月至 12月受理聲他、執他

件數為 1641 件。 

(2)本署紀錄科、執行科、法警室、觀護人室亦提供直接答

覆服務。112 年 7 至 12 月受理民眾電話聲請查詢計有

3218件。 

 

(三)服務成長及優化 

1.突破成長 

(1)本署定期、不定期召開工作會報、主管會議，就法令及實

務運作、行政配套流程提出討論，裁示事項由單位主管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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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所屬人員執行，落實推動成效。 

(2)科室主管走動式查核業務推動情形並檢討改進。 

(3)對為民服務中心各項服務事項不定期抽查，如有缺失，立

即要求改正，有效提昇服務品質。 

(4)服務中心及法警室報到處受理法律諮詢及民眾報到時，

適時分送問卷調查表，針對民眾所提之意見，確實分析，

研究改進。 

(5)檢察長信箱、民眾意見箱提供之之建議事項，適時反應

民眾心聲。 

2.優質服務 

(1)建立服務品質提案制度：各科室承辦業務，如有改革意

見可於辦理各項會議時提案討論，決議後由承辦單位執

行。 

(2)組織學習型團隊：為提升同仁解決問題能力，以科室為

單位，不定期研討業務辦理狀況，針對問題研究分析，並

提出可行方案。 

(3)導入知識管理，進行知識分享與擴散：加強同仁專業知

識之深度及廣度，派遣同仁參加研習會、邀請專家、學者

蒞署開辦講座，並鼓勵同仁參加網路教學，以充實專業

知識，增進同仁變革創新能力。 

(4)鼓勵同仁積極參加研習，增進辦案能力，112 年 7 至 12

月本署選派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參與法務部、高檢署或其

他機關(構)舉辦之研習及教育訓練 13場，人數 19人。 

3、偵辦特殊價值績效之案件(112年 7月至 12月)： 

   (1)112 年度查緝國土保育犯罪，一般案件共計 220 件，查

緝人數 240人。 

(2) 策進作為：本署近年來依循先前所建立之新竹縣、市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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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環保聯盟、「檢、警、環、農、工」等單位成立聯繫

之單一窗口，不定期邀集縣、市環保局、警察局、內政

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召開國土專

案會議（112 年 3月 9日召開「國土保育犯罪查緝聯繫

會議」暨政風機構協助推動作法座談會），精緻偵辦國

土及環保案件，努力實現土地正義。本年度偵辦的重大

案件有： 

（A）許大偉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七總隊第三大隊偵

辦艾斯巴達公司（行為人：魯Ｏ豪、巫Ｏ謙）未領有廢

棄物清除、處理許可文件，從事廢棄物從事廢棄物貯存、

清除、處理廢棄物並污染鳳山溪流域案件，經本署主動

剪報分案積極偵辦，於 112年 10月 26日提起公訴。 

（B）翁貫育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七總隊第三大隊偵

辦聯億砂石場、鉅砂實業有限公司（行為人：李Ｏ強等

人）在新竹縣新竹縣竹東鎮員崠段 818地號土地，違反

廢棄物清理法、水污染防治法規定，堆置無機性污泥約

達 5 萬 6,608.657 立方公尺，經估算本件犯罪所得為

新臺幣 20億 5,821 萬 1,731元，並已向臺灣新竹地方

法院聲請扣押裁定，扣押被告等人的現金存款 2,861萬

2,704元及 5筆土地等財產。全案已提起公訴。 

（C）葉子誠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

五大隊偵辦鄭Ｏ生等 9人（另有少年 2人）以「家庭共

同作業」方式，在本轄白石、觀霧國有林班地內，罔顧

自然生態維護之不易，覬覦生長動輒數百年之臺灣紅

檜及扁柏上甚具經濟價值之樹瘤，開發探勘路線大規

模恣意發掘、盜伐，交由被告許Ｏ耀、陳Ｏ源等人收購

轉售或收藏，經清查盜伐及扣案之臺灣紅檜、扁柏、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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樟及肖楠等樹瘤及樹材及相關木藝品共 40餘塊，全案

將盜伐與收贓者一網打盡，已於 112年 8月 30日提起

公訴。 

三、服務量能 

(一)內部作業簡化 

1、為民服務提供全功能服務： 

本署為民服務中心中午時間不休息隨時受理民眾事項，服

務項目包括收文、收狀、各項案件查詢、法律諮詢、提供各

項書狀表格、輔導撰狀、增發相驗屍體證明書、領取證人鑑

定人日旅費、發還保證金單業務、繳納罰金等。當事人無需

再為數項申辦項目而不斷移動辦理場所。本署單一窗口提

供快速、便捷、符合民眾需求的全功能服務，達到一處收

件，全程服務之目標。 

2、收辦書狀及公文 24小時服務，全年無休： 

本署收辦書狀及公文上班時間由服務中心受理，下班或假

日由法警室夜間及假日受理窗口收受。收文收狀後均電腦

建檔，隨即送交機關首長核閱，依股別分類，立即送予承辦

人員快速辦理，流程快速。112年 7月至 12月辦理收文件

數 26123 件。 

3、申告案件，流程簡易： 

為方便民眾告訴、告發、檢舉或自首，本署於辦公大樓一樓

入口處左側法警室設有申告鈴，24小時受理民眾申告，民

眾只需向法警室表明欲申告，法警室即報通值日檢察官受

理並引導民眾至偵查庭，由檢察官訊問並製作筆錄，節省

民眾訴訟時間。112年7月至12月受理民眾申告件數5件。 

  4、司法志工為民服務： 

協助民眾辦理相關事項，適時安撫民眾不安情緒。聲請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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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相驗屍體證明書，隨到隨辦由志工代送蓋大印，來回約3

分鐘，減少民眾來回奔波之苦。112年7月至12月民眾聲請

增發相驗屍體證明書計66件。 

5、線上申辦系統： 

民眾可透過本署檢察長信箱、單一申辦窗口、法務部便民e

化系統、電話、傳真申辦各項事項及檢舉，本署設專人立即

查明辦理，主動回覆，節省當事人往返時間及避免人車勞

頓。 

6、電子公文交換系統: 

發送公文透過電子公文交換系統，節省紙張及公文傳送郵

寄往返的時間，並可即時查詢公文進度，提高行政效率。

112年7月至12月電子收文計5311件；電子發文計872件。 

7、法務部單一窗口電子閘門認證系統： 

本署使用電子閘門認證系統辦理資料查詢，大幅節省公文

往返時間，有利提高案件進行速度。法務部電子閘門認證

系統可提供戶役政、警政、入出境管、公路監理、地政、健

保、行動/市內電話資訊、保險犯罪等作業查詢。本署112年

7月至12月使用電子閘門認證系統查詢件數達47071件，共

抽查1241件，抽查比例達2.64%。 

  8、臺灣高等檢察署「全國毒品資料庫及視覺化分析整合平台」： 

     為使「全國毒品資料庫」能發揮集中分析、化零為整的功

能，本署有專人完整建置資料，時時檢查及維護資料庫，

並配合臺灣高等檢察署積極籌畫數位採證室，強化毒品資

料庫功能，更能發揮功效。 

  9、以電子公文調取金融資料： 

     為有效追查不法資金流向，爭取時效，以電子公文向金融

機構調取資料，金融機構 7 個工作日內回覆，相較於以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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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本公文寄送傳遞，電子公文方式更能掌握時效，提高辦

案效率。 

(二)服務精進機制 

  1、保障外國人訴訟權利： 

本署就訴訟案件當事人或證人、關係人如係不諳中文語文

之外國人，依高檢署特約通譯名冊通知通譯人員到署翻譯

服務。另於本署為民服務中心及法警室提供「使用通譯權益

告知書」、「使用通譯聲請書」，包含「越南語」、「印尼語」、

「泰語」、「英語」、「菲律賓語」、「日語」等6種語別，俾利

需要使用通譯之案件當事人或關係人聲請。112年7月至12

月偵查中通知通譯到場傳譯服務計227人次。 

2、提供法律弱勢者程序保障： 

(1)被告為原住民身份或智能障礙不能為完全陳述者，本署均

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規定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

師到場協助辦理。112年7月至12月偵查中通知法律扶助機

構到場辯護案件179人。 

(2)對於家境貧困，無力負擔律師費之訴訟當事人，亦適時予

以轉介律師公會、法律扶助機構，指派律師扶助。 

3、關懷照護受刑人(被告)子女、弱勢家庭： 

(1)本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條之 1規

定，對於因毒品案而入監服刑或遭到羈押之被告子女，

通報縣市政府社會處、縣市警察局適時暸解其生活狀

況。 

(2)本署運用「內政部 e關懷線上通報作業系統」，若個案

中發現之高風險家庭、兒少保護及自殺高風險、精神疾

病患者、需社會救助者，運用網路通報縣市政府保護資

源予以關懷訪視，將關懷對象擴及所有需要照護的弱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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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。112年 7至 12月偵查中 e關懷線上通報案件共 7

件。 

4、關懷照顧犯罪被害人權益： 

檢察官於偵辦案件發現有因犯罪行為而死亡、重傷或遭受

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其家屬者，主動告知犯罪被害補償金聲

請之之相關規定，並協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前往探視協

助、輔導其聲請犯罪被害補償金，保障被害人權益。 

5、轉介調解，疏減訟源： 

本署檢察官對於輕微案件而認有調解必要時，經雙方同意

後轉介至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，妥善處理民眾糾紛並疏解

訟源，112 年 7月至 12月共轉介調解案件 225件。 

6、辦理性侵害案件減述作業： 

為使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於其身心狀態平穩，且能完整陳述

案情之情形下接受偵訊，檢察官於偵訊被害人前，均依規

定通知性侵害防治中心指派社工人員對被害人進行訊前訪

視及評估，並陪同於溫馨談話室進行偵訊，避免被害人往

來奔波及重複陳述而造成再次傷害。 

7、推動修復式司法，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：修復

式司法著重在如何修復犯罪造成的損害，預期能消解犯罪

導因及減少再犯，增加人民對司法的信賴感。本署不定期

舉辦方案專責人員、促進者、陪伴者之教育訓練、個案研

討，適需要召開方案專責小組會議，檢討工作內容。112

年7月至12月修復式司法案件計有0件。 

8、對酒後駕駛之公共危險罪及施用毒品之初犯者，其坦承犯

行並深具悔悟之意者，予以緩起訴處分並附條件將其轉介

至醫療院所實以戒癮治療，幫助被告戒除酒癮、毒癮，真

正做到落實犯罪預防之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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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加強觀護業務：觀護人於約談時儘量了解受保護管人所面

臨之各項生活問題及所需之扶助，結合更生保護會給予就

學、就業、就養、就醫之協助，使受保護管束人儘速適應

社會，邁向新的人生，112年 7至 12月共辦理輔導就學 0

人、就業 152人、就養 0人、就醫 98人。 

10、加強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業務：受刑人以提供勞務之方式執

行其應受之刑罰，不但受刑人可以維持日常生活、照顧家

庭，其所提供之勞務亦能創造產值，並且節省監獄的矯正

費用，減少國庫支出，可謂 3 贏。112 年 7 至 12 月共核

准易服社會勞動共計 193 人。 

11、舉辦「兒虐案件聯繫網絡會議」主動與轄區醫療院所、社

政、衛政、警政單位建立兒虐案件聯繫通報機制，早期發

現、早期介入。 

四、服務評價 

(一)服務滿意情形 

1、於偵查庭當事人等候區「民眾意見箱」、志工服務台、為民

服務中心均置放「為民服務問卷調查表」，供民眾填載，對

民眾不滿意之處，立即查明原因，要求同仁改善。 

2、本署人事室針對機關內部同仁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，111年

整體滿意度達 95.5%95.5%，其中非常滿意佔 81.8% 。同

仁對於每月電子郵件「員工協助方案 好文分享」及單張宣

導「心靈小語」、 本署內網設有員工協助方案專區，提供

職場霸凌防治、 EAP 防疫關懷、自我篩檢、各類型社會 

資源管道及心靈成長好文分享等服務滿意度達 95.5%，其

餘 EAP 特約單位、納入新竹地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諮

商服務資源轉介機制、員工協助方案高關懷措施及員工關

懷小組、防疫關懷機制 等服務措施之滿意度亦有 90.9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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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現行措施尚為同仁所接受，未來將落實員工協助方案

服務內容，提升同仁對EAP各項措施、資源的熟悉及運用度，

以提升相關諮商資源的使用意願。 

3、本署政風室就112年7-12月廉政滿意度對同仁進行調查顯示，

以親自接觸或耳聞，對本署同仁服務態度及行政效率滿意

者為93.21%；對同仁品德操守及廉潔印象滿意者為94.43%；

對政風室持續推動廉政工作之努力滿意者92.15%。 

4、每月就收取之意見調查表，針對不滿意部分作分析，如有改

進空間，即時改進，如係同仁態度欠佳，除由科室主管告誡

外，並列為考績參考。如係檢察官開庭不準時或開庭態度

不佳，亦請主任檢察官督導改善。 

3、民眾對本署服務滿意度趨勢分析及檢討： 

111年7至12月民眾對本署服務滿意度調查問卷90份，意見

內容有4項： 

(1)「對本署員工服務品質是否滿意」滿意度91.27％。 

(2)「對本署員工服務禮儀是否滿意」滿意度90.57％。 

(3)「對本署洽公環境是否滿意」滿意度93.21％。 

(4)「對本署處理民眾的意見是否滿意」滿意度90.14％。 

(二)意見回應處理情形 

  1、對於上級機關交查或監察院行查之案件或民眾檢舉、首長

電子信箱、民眾意見書、電話反映、政風人員查訪等，本

署非常重視，如認有調查必要，即分「陳」、「調」、

「他」字案調查。就民眾意見調查表，針對民眾不滿意意

見會請相關科室檢討分析，如有本署同仁待改進之事項，

則請主管科室提出說明及改進辦法，送請檢察長核閱後由

主管督導執行。 

2、重視輿論：本署設有新聞發言人代表機關對外發言，對於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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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輿論就本署有關事項之報導，遵照「檢察、警察暨調查機

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」之規定，及時反應、審

慎發言，若發現有不實報導致機關形象受損或對當事人造

成困擾，亦主動發布新聞澄清，導正視聽，提升並維護政府

機關形象，避免衍生不必要之困擾。 

 


